
附：投资顾问服务业务规则 

一、总则 

1.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更好的服务投资者。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腾安基金”或“腾安”）开通基金投顾服务，根据《关于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的通知》等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要求的相关规

定，制定此规则。 

2. 本规则适用于腾安接受投资者的委托，按照与投资者签订的腾安《基金投顾服务协议》

（以下简称“《服务协议》”）的约定，所提供的基金投顾服务，除非本规则另有明确规

定，《服务协议》中所定义的术语，在本规则中具有相同的含义。 

3. 投资者在交易日的工作时间内（9:00—14:59:59）向腾安基金提出的投资顾问业务申

请，会在当日受理。如在交易日 15:00以后或非交易日提出申请，将被视为下一个交易日

提出的申请。 

二、基金投资组合策略选择 

腾安基金将设计不同的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供投资者选择。腾安基金为投资者提供基

金投资组合策略说明书，包括组合名称、策略结构、业绩基准、风险特征、适合投资者范

围、投资范围、备选基金评估情况、投顾服务费率、组合配置策略、投资策略及风险控制

措施。投资者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基金投资组合策略，通过勾选“同意”的

方式签署《服务协议》、《投资组合策略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后，方代表接受腾安

提供的基金投顾服务。 

三、基金组合购买 

1. 基金组合中各成分基金的交易采用“未知价法”原则，即按照交易当天（T 日）收

市后计算出来的基金份额净值作为当天参与、退出计算基准。 

2. 参与款的支付时间以腾安基金记录时间为准。 

3. 每一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参与金额起点根据其相应基金组合中成分基金的最低申

购金额为基础，充分考虑资产配置匹配必要性和分散性，具体金额由腾安确定并告知投资

者，基金投资组合策略可设定最低参与金额，腾安基金保留调整最低参与金额的权利。 



4. 基金投顾服务的相关费用的具体计费方式、费率由腾安基金确定，并通过适当方式

（《服务协议》、网站公告、页面展示等方式）告知投资者。腾安基金保留调整收取成分

基金认/申购、转换、赎回费用的权利。 

5. 基金组合认/申购全部成分基金确认成功后可办理组合退出业务。 

6. 某一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中任何一只成分基金暂停申购时，暂停申购基金

的相应资金将为您申购届时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中指定货币基金，腾安基金后期有权通过

调仓或通知用户偏离目标组合的方式实现目标组合配置；若某一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

组合中任何一只成分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影响用户实现目标组合配置，您同意并委托腾安基

金将暂停大额申购基金的相应资金为您申购相应基金组合中指定货币基金。腾安将通过基

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参与页面告知您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指定货币基金。 

7. 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中某成分基金申购确认失败或部分申购确认失败，

则会导致该基金组合参与部分确认失败；若基金组合中成分基金全部确认失败则该基金组

合参与失败。 

8.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中某成分基金申购确认失败，系统会将相应资金用于

申购该基金组合内指定货币基金。 

9. 通过定投方式进行基金组合购买时，定投周期可设定为周、双周、月，具体以平台

页面展示为准。 

四、基金组合退出 

1. 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提交基金组合退出申请。退出申请依据各成分基金采取“未

知价法”，以“份额赎回”。 

2. 每一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的最低赎回金额和最低保有金额根据各成分基

金的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保有份额计算确定，基金组合可另行设定退出的最低赎回金额

及最低保有金额并公告投资者。 

3. 基金组合退出的费用等于各成分基金赎回费的总和。组合中各成分基金赎回费的计

算公式为：赎回费用=赎回份额×赎回日该基金份额净值×对应的赎回费率。具体费率和

计算以该基金《招募说明书》为准。 

4. 投资者选择退出基金组合，意味着等比例赎回基金组合中的成分基金产品；投资者

无法选择赎回单只基金产品。若基金组合中存在状态为暂停赎回的成分基金，或者用户



持有的成分基金份额不可用，则按照约定比例赎回组合内其他成分基金，直至其他成分

基金赎回完毕为止，另有规定的除外。 

5. 投资者退出基金组合时，如持有特定成分基金短于一定期限的，根据法律法规、监

管部门或基金公司的规定，需支付较高的赎回费，具体以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或基金公

司的规定为准。 

6. 若基金组合中某成分基金赎回确认失败或部分赎回确认失败，则会导致基金组合退

出确认部分失败；若组合成分基金全部确认失败则基金组合退出失败。 

7. 成分基金赎回确认失败后份额仍保留在组合账户中。 

8. 基金组合退出各成分基金，赎回确认成功，将根据各成分基金赎回款到账规则逐笔

入账。各成分基金赎回款到账规则以招募说明书为准。 

五、基金投顾服务选择 

腾安基金为用户提供设置是否接受投顾组合自动调仓服务的设置功能，用户可在腾

安基金平台指定页面进行相关设置，设置逻辑如下。如您针对任何一项投顾策略，根据

下述设置逻辑规则，在腾安基金相应页面或功能界面成功开启自动调仓功能的，则代表

您确认在前述开启功能设置成功后，就该等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使用管理型基金

投顾服务；否则，则代表您确认就该等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使用非管理型基金投

顾服务：  

• 腾安有权决定各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是否对用户开放自动调仓的开启、

关闭或变更功能，若腾安基金相应页面或功能界面就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未

开放自动调仓开启、关闭或变更设置，或显示相关系统设置为不可变更调仓服务，

则相应基金组合不开放自动调仓的开启、关闭或变更设置功能给用户，以系统录入

的服务模式为准，不受用户设置影响。 

• 用户可在腾安基金的相应页面或功能界面，通过自动调仓总开关和各投顾策略

及其项下基金组合的自动调仓分开关对持有基金组合设置是否开启自动调仓。不开

放自动调仓设置功能的基金组合不在可设置范围中。 

• 用户开启了自动调仓总开关时，持有的基金组合（含后续新增持有基金组合）

会默认打开自动调仓基金组合分开关，即持有的基金组合确认开启自动调仓。用户

可以通过腾安的指定页面修改各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自动调仓分开关，或是

直接修改自动调仓总开关。如果关闭自动调仓总开关，则持有的基金组合（含后续



新增持有基金组合）均适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其投顾调仓需要用户手动确认

跟调，腾安才发起调仓交易。不开放自动调仓设置功能的基金组合不在可设置范围

中。 

• 用户开启指定投顾策略及其项下基金组合的自动调仓分开关，视为该等基金组

合确认开启自动调仓。若用户关闭指定基金组合的自动调仓分开关，则该基金组合

适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其投顾调仓需要用户手动确认跟调，腾安才发起调仓

交易。 

• 在进行投顾调仓时，腾安投顾系统根据调仓方案，生成一系列调仓指令（基金

赎回、基金认/申购、基金转换、设置基金分红方式等），根据调仓指令触发时各基

金组合的自动调仓状态是否开启，决定本次投顾调仓每个基金组合届时适用管理型

投顾服务还是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并根据相应规则进行投顾调仓。单次投顾的

调仓指令触发后，用户不可再通过调整自动调仓开关来变更该次投顾调仓的服务模

式。 

• 上述功能的实际提供规则由腾安基金确定并有权优化，腾安基金有权以短信、

微信公众号、App 消息、电话、电子邮件、官网公告（以上择其一）等法律法规认

可的方式告知您。 

六、投顾调仓 

1. 投顾调仓： 

• 在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指腾安基金根据市场情况、投顾策略、投资者指

定账户内资产配置等研究分析以及费用支付等特定情形，对指定账户的投资组合形

成调整方案，并根据调整后的组合持仓方案，发起对应的调仓交易，无需投资者确

认跟调； 

• 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指腾安基金根据市场情况、投顾策略、投资者

投顾账户内资产配置等研究分析以及费用支付等特定情形，对投资者投顾账户的组

合形成调仓建议，并根据投资者确认接受的调仓建议，发起对应的调仓交易； 

若相关投顾账户/指定账户近期有发生过交易，为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一定金额的赎

回费，腾安基金有权视情况延迟执行交易指令。 

2. 在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组合单次调仓时则视为用户委托腾安就相关授权

账户进行基金组合调仓，同意腾安根据调整后的基金组合持仓方案，发起对应的调仓交



易。投顾系统根据调整方案，生成一系列调仓指令（基金赎回、基金认/申购、基金转换、

设置基金分红方式等），并将指令下发销售系统，发起对应的调仓交易。调仓交易从提

出申请到确认完成根据不同的成分基金与指令类型需要若干个工作日； 

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组合单次调仓时，投资者自主决定是否根据

调仓方案进行基金组合调仓。投资者点击确认跟调，则视为确认接受调仓建议，同意腾

安发起对应的调仓交易。在投资者确认跟调后，投顾系统根据调仓建议方案，生成一系

列调仓指令（基金赎回、基金认/申购、基金转换、设置基金分红方式等），并将指令

下发销售系统，发起对应的调仓交易。调仓交易从提出申请到确认完成根据不同的成分

基金与指令类型需要若干个工作日。投资者有权不跟随调仓，但是无法自行单独作出与

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不一致的调仓操作； 

上述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和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投顾调仓功能的实际提供

规则由腾安基金确定并有权优化，腾安基金有权以短信、微信公众号、App 消息、电话、

电子邮件、官网公告（以上择其一）等法律法规认可的方式告知您。 

3. 在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或基金公司对交易费用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基金

投资组合策略下购买基金组合（包含定投）后一定期限内遇到调仓信号，为了降低投资

者的交易费用（例如短期惩罚性赎回费），腾安基金有权视情况延后发起对应的投顾调

仓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前述组合（动态份额）与投资者在购买（包含定投）

前已经持有的相同组合（静态份额）会一并计算延后调仓的期限。 

4. 由于基金申购、赎回等操作基于未知价原则，基金组合的投顾调仓即使指令全部执

行成功也可能出现与目标组合成分比例有微小偏离的情况。 

5. 在投顾调仓过程中，如果出现由于调仓指令执行失败或确认失败导致的资金留存情

况时，视为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对这些留存资金发起针对指定货币基金的申购。腾安基

金将通过适当方式（协议、公告、界面展示）告知投资者该基金组合的指定货币基金。 

6. 投顾调仓的费用根据各成分基金交易情况，等于各成分基金调仓过程中产生的认/

申购费、赎回费求和加总，投顾调仓产生的认/申购、赎回费（按照相关法规、相应基金

招募说明书约定应当收取，并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除外）暂免，如投资者选择终止

相关基金投顾服务，则其选择赎回的基金产品将按照成分基金的赎回费收取规则收取赎

回费。腾安保留调整该部分费用的权利。  



7. 投顾调仓过程中，新成分基金申购以旧成分基金赎回到账日（即为所有旧成分基金

赎回到账日最晚者），提前 1 个交易日发起申请，但最早在调仓日后一个交易日发起申

请，腾安基金可根据投资者调仓所涉及成分基金的具体情况执行申请。 

8. 腾安基金会根据用户投顾调仓所需时间、调仓费用综合评判选择路径。投顾调仓过

程中，调仓在途的份额将无法发起赎回。其他成分基金份额可发起赎回。 

9. 投顾调仓时，投资者在相应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持有的所有成分基金份额可用且不

存在在途资产时，才会发起投顾调仓指令。投资者未交易成分基金份额与在途资产不可

拆分跟调，另有规定的除外。投资者因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参与、退出、跟调、

定投等情形发生基金交易，均会视为投资者存在在途资产。基金公司确认日的 15:00 以

后将会确认投资者认申购的相应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各成分基金份额是否可用。 

10. 根据成分基金的认/申购情况，投顾调仓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 投顾调仓指令发起前，若需赎回的旧成分基金暂停赎回，则不发起调仓； 

• 投顾调仓指令发起前，若需申购的新成分基金暂停申购，则不发起调仓； 

• 投顾调仓确认时，部分旧成分基金赎回确认失败，则无法完成原定调仓，相应

份额将保留在旧成分基金中； 

• 投顾调仓确认时，部分新成分基金申购确认失败，则无法完成原定调仓，相应

资金将进行相应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基金组合中指定的货币基金申购； 

11. 投资者前一次投顾调仓结束后，方可进行下一次投顾调仓。投顾调仓结束以新成分

基金订单确认或旧成分基金赎回款到账时间孰晚为准：  

• 相应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当前持有的基金组合跟目标组合对比已没有待申购基

金，所有该次投顾调仓下成分基金相关的子订单确认成功，且赎回的资金已可用，

该次投顾调仓结束。 

• 相应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下当前持有的基金组合跟目标组合对比仍有待申购基金，

但该申购无法下单（包括基金状态关系或交易限制），且所有该次投顾调仓下成分

基金相关的子订单状态确认，且赎回的资金已可用，该次投顾调仓结束。 

• 该次投顾调仓有任何下单失败或确认失败，中止继续的交易行为，等待该次投

顾调仓下成分基金相关的所有子订单状态确认，且赎回单的资金已可用，该次投顾

调仓结束。 



七、分红 

为便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管理，腾安提供的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中成分基金的分

红方式将统一设定为红利再投，且不可以进行修改。 

八、投顾服务费 

1. 腾安基金有权在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情形下，就投资顾问

业务收取投顾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和收费规则以平台页面展示为准。腾安基金有权在

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服务协议》约定的情形下，针对特点群体或特定时间，设置投

顾服务费率阶段性优惠，并通过平台页面展示具体优惠方式。 

2. 在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投顾服务费收取遵守如下规则： 

（1） 按日计提，即按照您在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组合资产总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每日投顾服务费=当日指定账户资产净值*投顾服务费率/当年天数。当日账

户资产为当日可产生收益份额对应的资产，包含已持有份额+赎回未确认份额，不包含

买入未确认份额。 

（2） 腾安有权在每季度第一个交易日或投资者发起基金组合退出时，从投资者

指定账户所参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的指定货币基金，扣取当前已计提未收

取的投顾服务费。如该基金组合存在多只货币基金，腾安将通过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

参与页面告知投资者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指定货币基金，投资者可通过参与页面自行

查看。如基金组合中未配置货币基金，则腾安将为投资者另行确定一只指定货币基金用

于本条中赎回其他基金的目的，腾安将通过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参与页面告知投资者

具体的指定货币基金。 

若投资者指定账户所参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的指定货币基金（如有）

不足以支付当前投顾服务费，则腾安有权先将投资者该基金组合中的其他基金赎回相应

金额到该基金组合的指定货币基金，再从指定货币基金中收取投顾服务费。赎回其他基

金的规则为： 

1）按照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其他非指定的货币基金资产总净值从大

到小，非货币基金资产总净值从大到小的顺序赎回； 

2）按前一个交易日公布的净值计算赎回份额； 



3）若其他基金赎回确认金额大于待收取投顾管理费金额，剩余金额留在指定货币

基金中。 

3. 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投顾服务费收取遵守如下规则： 

（1） 按日计提，即按照您在非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项下基金组合资产总额的一

定比例收取。每日投顾服务费=当日投顾账户资产净值*投顾服务费率/当年天数。当

日账户资产为当日可产生收益份额对应的资产，包含已持有份额+赎回未确认份额，

不包含买入未确认份额。 

（2） 腾安有权在每季度第一个交易日或投资者发起基金组合退出时，从投资者

投顾账户所参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的指定货币基金，扣取当前已计提未

收取的投顾服务费。如该基金组合存在多只货币基金，腾安将通过该基金投资组合策

略的参与页面告知投资者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指定货币基金，投资者可通过参与页

面自行查看。如基金组合中未配置货币基金，则腾安将为投资者另行确定一只指定货

币基金用于本条中赎回其他基金的目的，腾安将通过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参与页面

告知投资者具体的指定货币基金。 

若投资者投顾账户所参与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的指定货币基金（如

有）不足以支付当前投顾服务费，则腾安有权先将投资者该基金组合中的其他基金赎

回相应金额到该基金组合的指定货币基金，再从指定货币基金中收取投顾服务费。赎

回其他基金的规则为： 

1）按照该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基金组合中其他非指定的货币基金资产总净值从

大到小，非货币基金资产总净值从大到小的顺序赎回； 

2）按前一个交易日公布的净值计算赎回份额； 

3）若其他基金赎回确认金额大于待收取投顾管理费金额，剩余金额留在指定货

币基金中。 

4. 在基金投顾服务中，不同基金投资组合策略费率可能有所不同，具体收费标准

和收费规则由腾安通过腾安网站公告、页面展示等方式通知您，您选择并使用腾安基金

投顾服务即表示认可投顾服务费标准和收费规则。您可通过前述腾安网站、页面查询相

关基金投顾服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如腾安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或业务调整需求等

决定调整上述费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以短信、微信公众号、App 消息、电话、电子邮



件、官网公告等一种或多种法律法规认可的方式告知您。如您对费用收取存在任何疑问，

可以联系腾安基金客服查询相关基金投顾服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或进行咨询。 

九、信息披露  

1、腾安将每日向投资者披露前一日账户资产净值和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对于非管理

型基金投顾服务，在每次向您提供调仓建议时，腾安将向您展示调仓的明细，包括具体调

出和调入的基金产品以及比例等信息，供您决策；对于管理型基金投顾服务，在每次投顾

调仓之前，腾安将向您告知调仓的明细，包括具体调出和调入的基金产品以及比例等信息。 

2、腾安将在重大事项发生之日起 2日内向您披露对您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3、腾安将通过定期报告的形式向您披露账户执行情况。 

4、上述信息的实际披露频率由腾安基金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确定并有权在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优化，并通过《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告知投资者。 

十、特别说明 

如本交易规则没有特别规定，则基金组合中单只基金产品的销售规则和费用规则亦可

适用。本交易规则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交易规则。 

 


